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

所刊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了创建品牌律师事务所，加强理论研究和对外宣传，本所创办内部刊物《宝城律师》，并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第二条 《宝城律师》所需各项经费，由发展基金拨付。

第三条 本所成立《宝城律师》编委会及编辑部，编辑部设立主编一名，副主编两名，编委若干名。编委会及编辑部成员均由律师兼任。

第四条 编委会对所刊负有领导、管理职责。编辑部负责对刊物的编辑、审定、印刷等工作，并有权就办刊所涉重大事宜进行讨论、决策。

第五条 为了提高办刊水平，本所聘请顾问若干名，参与所刊的指导、编辑工作。

第六条 《宝城律师》设“所内动态”、“理论研究”、“案例分析”、“办案札记”等栏目，务求生动活泼，图文并茂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。

第七条 《宝城律师》为季刊，每季度末出版。

第八条 所刊赠阅范围：本所法律顾问单位、部分客户、当事人、司法机关、律师协会、有协作关系的律师事务所及其他单位和个人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执行合伙人会议通过生效。

